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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评估我国药品投诉举报制度的运行成效，为完善药品监管制度、提升国家药品科学监管能力提出建议。方法 收集

2012－2023年药品监管统计数据和2023－2024年全国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中各省份及7家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的

投诉数据，从公众参与度、公众满意度、案件处理效率与处理质量、社会效果和风险预警能力等维度分析药品投诉举报制度的运行

成效。结果 2012－2019年，药品投诉举报受理量波动较大，药品投诉举报立案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公众满意度较高，结案率

持续提高。2023－2024年，药品投诉件数居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浙江、山东和上海；网络平台中的药品投诉主要涉及

拼多多、京东商城和淘宝平台销售的中西成药、中成药和中药材等，投诉问题集中于药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不同网络平台药品投诉

案件调解协议的达成比例存在明显差异。2021－2024年，药监部门通过投诉举报线索查处网络销售违规典型案件 11件。结论 

我国药品投诉举报制度运行平稳，建议进一步利用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数据强化重点地区和网络平台的监测，督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以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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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operation effect of the drug complaints and reporting system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drug supervis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national drug scientific supervision capacity. 
METHODS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drug supervision from 2012 to 2023 and the complaint data of various provinces and 7 third-

party platforms of drug online sales from National 12315 Consumer Complai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latform from 2023 to 2024 

were collected. The operation effect of drug complaints and reporting system was analyz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ublic satisfaction， case handl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social effect and risk early warning ability. RESULTS From 

2012 to 2019， the acceptance of drug complaints and reporting fluctuated greatly， and the number of drug complaints and reporting 

case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as a whole， but the public satisfaction was high and the closure rate continued to increase. From 

2023 to 2024， the top five province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drug complaints were Guangdong， Henan， Zhejiang， Shandong and 

Shanghai. Drug complaints in the online platform mainly involv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sold on the network platforms of Pinduoduo， Jingdong and Taobao. The complaints focused on 

quality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oportion of mediation agreements in drug complaint 

cases. From 2021 to 2024， the drug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vestigated and dealt with 11 typical cases of online sales violations 

through complaint and reporting clues. CONCLUSIONS The drug complaints and reporting system in China runs smoothly. 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use the data of National 12315 Consumer Complai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latform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key areas and network platforms， and urge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drug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public medication.

KEYWORDS drug complaints and reporting； drug regulation； 

online sales； risk early warning； 12315　platform

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No.24BFX130）；上海市

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No.C24142）；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研究

课题（No.2023-Y-Q-004）

＊第一作者 讲师 ，博士。研究方向 ：药品监管法规。E-mail：

821363361@qq.com

# 通信作者 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药品、医疗器械政策与监管

法规。E-mail：jianghh@sumhs.edu.cn



· 1698 ·  China Pharmacy  2025 Vol. 36  No. 14 中国药房  2025年第36卷第14期

投诉举报以满足公众监督权为逻辑起点，是宪法赋

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等政治权利的演绎[1]，在药品安

全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畅通民意诉求的渠道，

又是揭发违法犯罪行为的利器，为开展有因检查和专项

治理提供了基本线索，也为监管部门发现和打击药品违

法犯罪行为提供了重要案源。2011年，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成立投诉举报中心，并发布《食品药品投诉

举报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了药品投

诉举报制度体系，开启了利用投诉举报排查药品风险隐

患、服务公众健康的探索之路。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引入在线消费纠纷解决（online dispute resolu‐

tion，ODR）方式，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平台解决争议，

旨在通过高效、低成本、便捷的手段处理各类消费纠纷。

2019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实施的《市场监督管理

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简称《暂行办法》）首次界定了

投诉和举报的内涵[2]，厘清了投诉和举报在定义上的区

别，有助于完善和推进药品投诉举报制度。2023年 10

月2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面启动全国12315消

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出台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信息

公示暂行规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药品投诉举报制度

的发展。

药品投诉举报既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诉和举报的

属 性、特 征 与 存 在 问 题[3－4]、药 品 投 诉 与 案 件 查 处 关

系[5－6]、药品投诉举报制度影响因素和食品药品投诉与

监管效率[7－8]等方面。尽管这些研究对于明晰药品监管

领域投诉举报的内涵特征及其实施机制发挥了一定作

用，但缺乏基于投诉举报数据的定量分析，我国药品投

诉举报的运行成效如何尚未见有学者进行研究。为此，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确定我国药品投诉举报的运行成

效评价指标，并通过收集和分析2012－2023年药品监管

的统计数据以及2023年10月13日－2024年11月20日

全国 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数据，探讨全国药品

投诉举报制度的运行成效，以期为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药

品投诉举报工作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收集2012－2017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

鉴》、2018－2019年《药品监管统计年报》、2020－2023年

《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度数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的相关数据[9－10]，以及 2023年 10月 13日－2024年

11月 20日全国 12315消费投诉信息平台公示的相关数

据（由于全国12315消费投诉平台数据公示期为1年，超

过公示期的投诉信息不再向公众展示，因此本文仅收集

到了该平台2023年10月13日－2024年11月20日的数

据，且该数据仅包含投诉数据，不包含举报数据。为便

于描述，下文将该时段的数据称为 2024年数据）。根据

监管统计部门的不同，本研究将收集到的数据分为两个

时间段，2012－2019 年（药监部门统计数据）和 2020－

2024年（市场监管部门公示数据）。

本研究以“药品”和“投诉举报”为主题词，在中国期

刊全文数据库与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检索时限为 2011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月 1日。结果，

共收集到 191篇学术期刊文献。经分析，国家构建和实

施药品投诉举报制度的目的可总结为以下4个方面：一

是通过投诉举报发现潜在药品质量风险（如假药、劣药

流通），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11]；二是通过投诉不当或非

法的行政监管，畅通救济渠道，解决用药纠纷，维护消费

者权益[7]；三是通过举报违法行为，促进企业合规经营，

规范市场秩序[12]；四是通过分析投诉数据定位高风险环

节，提升监管精准度，优化监管资源配置[13]。制度目标

的实现程度，高度依赖于制度的实施环境、相关主体的

协同程度以及制度更新的推进力量等多重因素。药品

投诉举报制度的运行，是在相关监管部门和行业企业、

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不断推进的，

其成效需要从多个维度予以评估。投诉举报旨在通过

广大公众或消费者的积极参与，为市场监管部门提供违

法案件的线索，故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与投诉举报的数量

之间呈现一定的线性关系。市场监管部门在投诉举报

的受理、违法案件的立案和查处中，其处理的方式程序、

立案率、结案率与案件处理质量密切相关。此外，投诉

举报既是信息数据的传递过程，有助于大案要案的查

处；又是安全治理的管理手段，有利于揭示潜在的警示

信号，因而具备一定的信息传递和风险预警功能。因

此，基于投诉举报的制度目标和性质属性，本文选取公

众参与度、公众满意度、案件处理效率、案件处理质量、

社会效果和风险预警能力等6个维度来构建药品投诉举

报制度运行成效的评价体系。

1.2　评价方法

6个维度的评价方法如下：（1）公众参与度，用药监

部门受理的投诉举报件数来衡量。受理投诉举报的案

件数增长，表明公众监督意识增强，投诉渠道畅通；同

时，受理投诉举报件数异常激增可能预示区域性药品质

量问题。（2）公众满意度，用投诉举报案件办结满意度来

衡量。受限于药品类消费品投诉举报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研究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消费者满意度

评分来代替，满分为5分，分数越高代表消费者对投诉举

报案件的办结情况越满意。（3）案件处理质量，用立案率

（立案数/受理数）衡量。高立案率体现了投诉举报线索

的有效性；而立案率过低，可能反映线索质量差或监管

部门不作为[14]。（4）案件处理效率，用结案率（结案数/立

案数）以及按时处理率来衡量[15]。单纯追求高结案率可

能导致“重速度轻质量”，比如，用调解代替处罚。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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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采用消费品投诉按时处理率

代替药品投诉按时处理率。然而，由于药品的安全性要

求较高，因此理论上药品投诉按时处理率比消费品的投

诉按时处理率要低。（5）社会效果，用重复投诉率来衡

量。由于无法直接获得重复投诉率数据，本文以除港、

澳、台地区外的 31个省份 2017年和 2024年药品消费投

诉件数占比，以及拼多多、天猫、淘宝、美团、京东商城、

饿了么、抖音等7家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的药品消

费投诉数量等指标来衡量。在投诉药品类型中，按照上

述平台对药品种类的划分方法，将药品分为中药材、中

药饮片、中成药、中西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

药品等。投诉问题种类包括药品质量、售后服务、不正

当竞争、合同、安全、广告、商标、人身权利、检测检验、地

理标志、价格、认证认可以及标准化等方面。投诉处理

结果类型包括未达成调解协议、达成调解协议和双方自

行和解或投诉人撤回投诉等。（6）风险预警能力，用药品

投诉举报发现的案件线索来衡量。6个评价指标的分析

方法和数据来源见表1。

2　评价结果
2.1　公众参与度与公众满意度情况

2012－2019年期间，公众参与药品投诉举报的人数

（受理数）差异较大，公众参与度呈现波动态势（表 2）。

年度投诉举报件数最多的为2019年，各级药品监管机构

共受理药品投诉举报件数为 7.1 万件。关于公众满意

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费者投诉举报报告的数据

显示，2021年消费者投诉举报满意度为 4.10分，2022年

提高至4.74分（满分5分）[10]。

2.2　案件处理质量与处理效率

由表 2可见，2012－2019年，药品投诉举报立案数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 2012的 10 936件下降到 2019年

的 3 329件，立案率也从 2012年的 19.6% 下降到 2019年

的 4.7%。立案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诉举报的有效线索比

例下降，可能反映线索质量较差或存在监管不作为的情

形。结案数从 2012 年的 9 946 件下降到 2019 年 4 396

件；2019年实施《暂行办法》后，结案数在2020－2023年

逐步上升。在结案率方面，2015－2019年的投诉举报结

案效率较高，其中 4年的结案率超过 100%。2022年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所有消费品投诉

举报按时处理率为98.99%，比2021年提高了12.55个百

分点，表明我国投诉举报响应机制趋于完善，投诉举报

处理效率大幅提升[9]。

2.3　社会效果

2.3.1　31个省份的药品消费投诉情况

2024年数据显示，全国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

台公示的案件中有151 498件与药品相关。31个省份药

品投诉数量前5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河南、浙江、山东、

上 海，药 品 投 诉 件 数 分 别 为 23 913、13 935、11 734、       

8 542、7 592 件，分别占全国药品投诉案件的 15.8%、

9.2%、7.7%、5.6%、5.0%，合计为43.3%；药品投诉件数较

少的5个省份为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西藏，药品投

诉件数分别为 1 224 件（0.8%）、1 026 件（0.7%）、692 件

（0.5%）、533 件（0.4%）和 476 件（0.3%），合计为 2.7%。

鉴于 2018年之后药监部门不再统计药品投诉数据，将

2024 年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药 品 投 诉 受 理 件 数 与 2017 年

（2017年1月1日—12月31日数据，数据来自《中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鉴》）各省份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的投诉举报件数相比发现，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云南、西

藏、陕西、青海等省份市场监管部门公示投诉举报件数

所占比例有所提高。结果见表3。

2.3.2　7家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的药品消费投诉

情况

从全国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的数据来看，7

家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投诉案件数较多的3个平台

分别是拼多多、京东商城和淘宝（表4），而美团、天猫、抖

音以及饿了么的投诉数量均不足 600件，因此下文仅对

拼多多、京东商城和淘宝的药品消费者投诉情况进行

分析。

表1　投诉举报运行成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维度
公众参与度

公众满意度
案件处理质量

案件处理效率

社会效果

风险预警能力

核心指标
受理投诉举报件数

消费者满意度评分
立案率

结案率和按时处理率

31 个省份 2017 年和 2024 年药品消费投诉件
数占比、7 家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的药品
消费投诉数量与投诉药品类别、投诉问题种
类以及投诉处理结果类型占比
药品投诉举报中发现的案件线索

数据来源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鉴》《药品监
管统计年报》《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度数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费投诉举报报告》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鉴》《药品监
管统计年报》《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度数据》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鉴》《药品监
管统计年报》《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度数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费投诉举报报告》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鉴》、全国
12315 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

国家药监局官网

表2　全国药品投诉举报受理、立案和结案情况

部门
药监部门统计数据

市场监管部门公示数据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受理/件
55 751

45 908

61 850

39 023

49 354

57 632

64 000

71 000

立案/件
10 936

7 325

6 159

3 839

4 144

4 825

3 556

3 329

立案率/%
19.6

16.0

10.0

9.8

8.4

8.4

5.6

4.7

结案/件
9 946

6 180

5 687

4 555

4 880

4 737

4 036

4 396

2 252

3 027

3 715

4 405

结案率/%
90.9

84.4

92.3

118.7

117.8

98.2

113.5

132.1

按时处理率/%

86.44

98.99

注：结案率高于100%时，说明结案中包含以前的积压案件；《2012

年度统计年报》数据为药品投诉数据，故采用《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统计年鉴（2012）》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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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诉药品类别。拼多多和淘宝平台中，中西成

药、中成药和中药材的投诉数量较多；京东商城的中西

成药、中成药和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的投诉数量较多。

结果见表5。

（2）投诉问题类别。表 6展示了三大平台中主要的

药品投诉问题类别。在拼多多、京东商城和淘宝平台

中，售后服务和药品质量是公众集中投诉的两大问题。

药品质量问题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淘宝和京东商城

的药品质量投诉占比均超过30%。另外，京东商城和淘

宝的不正当竞争的投诉占比均超过 5%，表明网络销售

药品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秩序仍需进一步规范。

（3）投诉处理结果。在三大平台投诉处理结果（表

7）方面，京东商城和淘宝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药品投诉占

比在 50% 以上，这表明京东商城、淘宝对于消费者投诉

举报的药品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不同药品

网络销售平台投诉达成调解协议的比例差异较大。双

方自行和解或投诉人撤回投诉的比例较高，从24.1% 到

32.9% 不等，这表明消费者愿意与销售企业自行和解。

2.4　风险预警能力

在药品典型案件查处方面，据国家药监局官网公布

的数据，2021年 4月－2024年 12月，药监部门通过投诉

举报线索发现药品网络销售违规典型案件共11件，占全

部药品网络销售违规典型案件（7 批次，共 30 件）的

36.7%。

表6　三大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的药品投诉问题类

别及数量分布

投诉问题

药品质量
售后服务
不正当竞争
合同
安全
广告、商标
计量
人身权利
检验检测
地理标志
价格投诉
认证认可
标准化
专利
其他问题
合计

拼多多
数量/件

443

4 318

108

55

35

18

16

6

1

0

0

3

2

0

21

5 026

占比/%
8.8

85.9

2.1

1.1

0.7

0.4

0.3

0.1

＜0.1

0

0

0.1

0

0

0.4

100

京东商城
数量/件

1 126

1 024

295

326

179

254

81

53

17

2

198

7

26

0

0

3 588

占比/%
31.4

28.5

8.2

9.1

5.0

7.1

2.3

1.5

0.5

0.1

5.5

0.2

0.7

0

0

100

淘宝
数量/件

974

724

160

90

166

133

36

79

14

1

28

8

17

56

9

2 495

占比/%
39.0

29.0

6.4

3.6

6.7

5.3

1.4

3.2

0.6

0

1.1

0.3

0.7

2.2

0.4

100

表7　三大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的药品投诉处理结

果分布

网络销售平台

拼多多
京东商城
淘宝

未达成调解协议
数量/件

2 196

1 990

1 291

占比/%
43.7

55.5

51.7

达成调解协议
数量/件

1 176

733

394

占比/%
23.4

20.4

15.8

双方自行和解或投诉人撤回投诉
数量/件

1 654

865

810

占比/%
32.9

24.1

32.5

表3　全国12315平台消费投诉药品信息公示情况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合计

2017 年
投诉举报件数

2 321

1 890

2 624

1 261

431

1 556

1 165

469

3 102

3 360

3 040

1 281

908

565

7 311

2 846

4 414

1 153

7 239

1 002

638

867

3 080

702

505

33

1 270

655

135

334

410

56 567

占比/%
4.1

3.3

4.6

2.2

0.8

2.8

2.1

0.8

5.5

5.9

5.4

2.3

1.6

1.0

12.9

5.0

7.8

2.0

12.8

1.8

1.1

1.5

5.4

1.2

0.9

0.1

2.2

1.2

0.2

0.6

0.7

100

2024 年
药品投诉件数

5 299

3 020

4 407

1 339

1 224

2 774

4 703

3 785

7 592

7 194

11 734

7 240

3 915

4 320

8 542

13 935

7 278

5 925

23 913

2 974

2 080

2 390

4 349

1 350

2 461

476

3 527

1 501

692

533

1 026

151 498

占比/%
3.5

2.0

2.9

0.9

0.8

1.8

3.1

2.5

5.0

4.7

7.7

4.8

2.6

2.9

5.6

9.2

4.8

3.9

15.8

2.0

1.4

1.6

2.9

0.9

1.6

0.3

2.3

1.0

0.5

0.4

0.7

100

排名
10

18

12

26

27

20

11

16

5

8

3

7

15

14

4

2

6

9

1

19

23

22

13

25

21

31

17

24

29

30

28

表4　7 家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的药品消费投诉   

情况

网络销售平台
拼多多
京东商城
淘宝
美团
天猫
抖音
饿了么

投诉数量/件
5 026

3 588

2 495

579

532

454

326

投诉数量居首位的药品类别
中西成药
中西成药
中西成药
中西成药
中西成药

中药材
中西成药

投诉数量居首位的问题类型
售后
质量
质量
售后
质量
售后
售后

表5　三大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的投诉药品类别及

数量分布

药品类别

中西成药
中成药
中药材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诊断药品
中药饮片
抗生素
生化药品
疫苗、放射药品、血清和血液制品
合计

拼多多
数量/件

1 294

1 203

1 046

503

351

307

143

133

46

5 026

占比/%
25.7

23.9

20.8

10.0

7.0

6.1

2.8

2.6

0.9

100

京东商城
数量/件

1 082

787

298

494

462

152

128

152

33

3 588

占比/%
30.2

21.9

8.3

13.8

12.9

4.2

3.6

4.2

0.9

100

淘宝
数量/件

518

511

580

351

194

114

66

90

71

2 495

占比/%
20.8

20.5

23.2

14.1

7.8

4.6

2.6

3.6

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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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建议

3.1　公众参与积极和立案效能弱化并存，药品投诉举报

制度尚需优化

药品消费投诉举报制度的建立、《暂行办法》的出台

以及电商网络平台销售药品问题的频发，共同提升了我

国公众举报药品问题的积极性。本研究数据显示，

2012－2019 年我国受理药品投诉举报件数在 3.9～7.1

万件，相较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药品市场规模，这

一数据量并不算高。其中，2014年和 2017年受理量较

前一年出现显著增长，这主要源于：2013年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统一并推广了投诉举报渠道（如

12331热线），显著提升了举报便利性；同年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进一步明确了药品安全责任，

加大了违法处罚力度，使监管部门响应机制得到了完

善，提升了公众举报意愿。2017年，受山东非法疫苗案

件的影响，公众对疫苗及药品流通环节的信任危机直接

引发了举报量的激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药

品市场整体秩序良好，但同时也提示监管部门需要继续

加强监管，提高公众参与度，促进企业自律，以进一步保

障公众用药安全。全国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的

数据显示，相较于2017年，2024年我国各省份药品投诉

举报量大幅增加，且广东、河南、浙江、山东、上海5个省

份的投诉量合计占比达 43.3%，反映出公众参与积极性

提高及制度普及成效。但本研究也发现，我国药品投诉

举报立案件数从2012年的10 936件降至2019年的3 329

件，立案率相应从 2012 年的 19.6% 下滑至 2019 年的

4.7%。这一趋势核心症结在于投诉举报线索质量不高。

药品领域的专业性导致公众往往难以有效甄别投诉对

象的危害程度，致使大量举报无法转化为有效立案处

罚。上述现状既反映出我国药品市场秩序整体稳定，也

明确提示监管部门需持续发力，其中，提升举报线索的

专业性与有效性是解决立案率过低的关键所在。因此，

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可通过药品与法规知识的科普，提升

公众举报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构建“药品技术筛查为主、

公众举报为辅”的药品投诉线索发现机制，平衡投诉举

报制度的普及性与专业性，通过公众对投诉举报的高参

与率，带动提高投诉举报立案的有效率，进而最终提升

药品投诉举报制度的治理效能。

3.2　发挥药品投诉信息公示制度的信息传递效应，夯实

药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

药品投诉信息公示可以有效降低药品网络第三方

销售平台的合规风险（如资质审核缺失、违规销售）和质

量风险（如假劣药流通、储运不当），帮助监管部门发现

问题，实施精准监管。根据表3数据，广东、河南、浙江、

山东和上海位列31个省份药品投诉量前5位，这些区域

的药监部门需重点监控药品投诉高发问题。这些投诉

信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警示涉诉企业填补质量管

理漏洞，另一方面为监管部门提供风险预警信息。本研

究结果显示，拼多多、京东商城和淘宝被投诉产品类别

主要为中西成药、中成药、中药材、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等。可能的原因在于抗生素和生化药品受制于凭处方

购药的限制，市场流通量相对于中药材和中成药要少，

且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导致公众的投诉也比较少。本

研究还发现，有少量疫苗、血液制品、放射性药品等国家

实行特殊管理药品的相关投诉。按照相关规定，此类特

殊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本研究中收集到的此类药品

的公众投诉，可能的原因是线下交易产生的问题转为线

上投诉等。这三大网络平台药品投诉问题类型主要以

药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和不正当竞争等为主，需要药

监部门加大对上述平台相关药品质量问题的调查和处

理，在投诉中寻找案源，发现违法线索。其中，有关售后

服务的投诉占比也较多，说明网络销售平台对于消费者

购药、用药的服务不到位，售后服务体系和能力有较大

不足。可见，全国 12315平台公示药品投诉信息为相关

监管部门的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有效减少了消费市场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好地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引导广大经营者更好落实消费维权主体责任，将

更多消费纠纷化解在源头和萌芽状态[16]。

对此，笔者建议建立全国 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

数据与药品监管部门联动的动态机制，形成“公示-预警-

执法”闭环，强化监管部门对药品违法网络销售源头药

品投诉举报案件的治理能力与违法线索的挖掘能力。

药品投诉信息公示在前，监管部门跟进在后，通过信息

公示的力量也可以驱使涉诉企业积极主动解决争议，从

而避免争议扩大进入到举报或立案查处阶段，夯实药品

安全风险预警机制。

3.3　ODR 机制与行政处罚机制进一步提升药品投诉治

理效能

本研究数据显示，京东商城、拼多多以及淘宝平台

的药品投诉达成调解协议的占比为15.8%～23.4%，未达

成调解协议的比例达43% 以上，投诉达成调解协议的占

比不高。对于不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投诉举报，确实涉及

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刚性执法”来补充，这就要求执

法机关及时跟进，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

为此，笔者建议，应以“投诉转立案”机制为纽带，充

分发挥 ODR 制度在解决消费纠纷方面的共治优势与行

政处罚对于违法行为的威慑作用，形成“ODR 调解优先、

行政处罚兜底”的分级处置模式，通过数据共享实现纠

纷预防与违法打击的双向赋能，增强药品投诉举报制度

的现代化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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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构建多元社会共治体系，促进药品投诉举报制度的

现代化转型

根据本研究中全国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数据及

药品网络销售违规典型案件线索来源统计，当前投诉举

报制度的运行效能仍有提升空间。其关键症结在于过

度依赖单一的行政监管模式，亟须向“公众参与-技术赋

能-制度协同”的多元社会共治体系转型。药品安全治

理需有效激活公众参与投诉举报的积极性，并充分利用

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所积累的海量投诉公示数据，

构建协同监管格局。

笔者建议：（1）强化公众参与专业能力，通过加强对

公众的科普教育，提升公众举报的专业性与精准度；引

入人工智能监测技术，提高对投诉举报线索的筛选与识

别效率，夯实举报处理的专业基础。（2）打通制度壁垒，

实现全链条治理，可通过整合全国 12315平台与国家药

品网络销售监测平台上药品投诉举报相关数据，消除信

息“孤岛”，构建“风险预警-纠纷化解-违法查处”的无缝

衔接治理闭环。（3）压实平台与企业主体责任，应明确要

求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在接到药品投诉举报后，高效开

展调查处理，及时向举报人反馈结果并同步报告至药监

部门；药监部门应依据平台线索深化调查处理。同时，

鼓励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合规响应与风险处置机制，从源

头降低系统性风险外溢为公共投诉的比例。总而言之，

通过建立并完善“信息公示-风险预警-立案执法”的投诉

举报响应机制，形成监管合力，最终实现制度运行成效

的整体跃升。

4　结语

自2011年我国建立药品投诉举报中心以来，药品投

诉举报制度运行在投诉举报受理、稽查立案、结案以及

药品典型案件查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市

场监管部门负责投诉举报工作后，带来了一些新的变

化，推出了药品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和 ODR 制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公众参与度、公众满意度方面逐年改

善，案件处理效率和质量也呈上升趋势，但在部分省份

和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药品投诉行政调解上还有改善

的空间。建议各级监管部门继续利用好全国12315消费

投诉信息公示平台的海量数据，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监

管，监测重点省份和主要第三方平台的投诉情况，支持

更多的企业入驻全国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提供

ODR 服务，从源头高效化解药品安全相关纠纷，快速响

应投诉举报者诉求，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药品

质量安全水平，从而显著提升药品投诉举报制度的运行

成效，切实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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